
入會申請表
（團體會員）

地址︰香港干諾道中 24-25 號 4 字樓 網址︰http://www.cgcc.org.hk

電話︰2525 6385 傳真︰2845 2610 電子郵件︰cgcc@cgcc.org.hk

1. 團體資料

名稱 ︰（中文）

（英文）

地址 ︰（中文）

（英文）

電話 ︰ 網址（World Wide Web）︰

傳真 ︰ 電 子 郵 箱（E-mail）︰

商業登記號碼 ︰

成立日期 ︰ 日  月  年 會員人數 ：

2. 註冊代表人

姓 名︰（中文）先生 / 女士 / 小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須與身份證相符）

（英文）MR./MRS./MI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 份 證 號 碼︰（ ）

出 生 日 期 ︰ 日  月  年 籍貫 ︰____________省____________巿/縣*

在 團 體 職 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 訊 資 料︰（如與上述團體地址不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商 號 名 稱︰（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介紹人

會 員 名 稱 ︰ 會 員 編 號 ︰

簽 署 ︰ 簽署人姓名 ︰ (請以正楷填寫)

（只供介紹人屬商號 / 團體者使用）

商號 / 團體印章： （只供介紹人屬商號 / 團體者使用）

* 請刪去不適用者

（請續填背頁）

＊以下各項申請人毋須填寫︰

M/N  A/D   

District 1 2 E/D   



香港中華總商會章程第二章 - 會員章程摘錄︰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本 會 會 員 分 爲 永 遠會 員 （ 包 括 團 體、商 號、個 人 、永 遠名 譽會 長及 永 遠名 譽

會董）、普通會員（包括團體、商號及個人）及聯席會員（包括團體及商號），

其入會資格，規定如下：

(一) 凡屬本港華裔工商農業、專業或地方性團體，並根據其團體條例經在

香 港 特 別 行政 區 政 府 立 案 達一 年 或 以 上 者 ， 皆 得 申 請加 入 本 會 爲 永 遠

或普通團體會員。

(二) 凡 屬 本 港 華裔商 號， 不 論是 否 已 組 織 或 未 組 織 成 爲 法 人 者 ， 曾 營 業 達

一 年 以 上 者 ， 皆 得 申 請加 入 本 會 爲 永 遠或 普 通 商 號會 員 。

(三) 凡屬本港華裔，不論男女，品行端正，曾在香港居住或營業正當工商

業達一年以上，而其職位系屬東主或合夥人，或高級職員者，或有正

當 職 業 之 專 業 人 士 ， 皆 得 申 請加 入 本 會 爲 永 遠或 普 通 個 人 會 員 。

(四) 不符合上述(一)、(二)兩項內之規定的其他業務、工業、貿易同業公

會、農業及專業組織、商號或屬法團或不屬法團的團體，只要根據相

關註冊地區的法規持有所需牌照及經營有關業務達一年或以上者，皆

得 申 請成 爲 本 會 聯 席 團 體會 員 或 聯 席 商 號會 員 。  

(五) 凡具有本條文第(一)、(二)或(三)項入會資格之團體、商號及個人，得

申 請加 入 本 會 爲 永 遠名 譽會 長或 永 遠名 譽會 董， 其 應 繳 會 費由 會 員 大

會決定之。永遠名譽會長及永遠名譽會董除享有本會會員應有之權利

外 ， 並 得 出 席 本 會 會 董會 議， 有 發 言 權 ， 但 無 表 決 權 。 申 請加 入 爲 永

遠名譽會長或永遠名譽會董，須依照本章程第五條（一）項之規定辦

理 。 本 會 會 董會 有 權 決 定 繼 續 或 暫 停 接 納 加 入 爲 永 遠名 譽會 長或 永 遠

名譽會董之申請。

本會會員應繳之入會基金及會費，概以香港之通用貨幣繳納，其金額得由會

員大會決定並隨時修訂之。

(一) 凡 申 請加 入 本 會 爲 會 員 者 ， 申 請人 須 填 具 入 會 申 請表 ， 經 本 會 會 員 一

人證明其符合本會章程，署名介紹，複經本會常務會董會根據會章審

查 ， 如 認 爲 合 格 ， 則 提 交 會 董會 決 定 是 否 接 納 其 入 會 。 接 納 與 否 ， 或

延期接納，概由會董會全權處理之。倘不予接納時，亦不須宣佈其理

由。申請人獲得本會接納入會通知之日起，須於十四天內將應繳之入

會基金及會費繳妥。倘逾期不繳，作自動放棄其入會申請論。

(二 ) 商號或團體在申請入會獲接納後，或在本組織細則正式通過後，須在

本 會 註 冊 壹 人 爲 代 表 ， 惟 本 會 常 務 會 董會 有 權 接 受 逾 期 之 註 冊 。 該代

表 必 須 爲 中 國 同 胞 ， 並 在 該商 號或 團 體中 爲 高級 負 責人 。 註 冊 代 表 有

權出席本會會議及投票。商號及團體會員之註冊代表如有更改，須提

前一個月用書面通知本會。

(三 ) 商 號申 請入 會 獲 接 納 後 ， 如 因 改 組 以 致成 爲 外 資時 ， 其 會 員 資格 即 告

喪失，其所繳過之入會基金及會費，概不得索還，至於確定會員是否

屬於外資，則由會董會個別審核，並全權決定之。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第十條︰

第十一條︰

(一) 凡 申 請加 入 本 會 爲 聯 席 會 員 之 團 體或 商 號， 申 請人 須 填 具 申 請表 ， 經 本 會 一 位 會 董證明

其 符 合 本 會 章 程 ， 署 名 介 紹 ， 複 經 本 會 常 務 會 董會 根 據 會 章 審 查 ， 如 認 爲 合 格 ， 則 提 交

會董會決定是否接納其入會。接納與否，或延期接納，概由會董會全權處理之。倘不予

接納時，亦不須宣佈其理由。申請人獲得本會接納入會通知之日起，須於十四天內將應

繳之入會基金及會費繳妥。倘逾期不繳，作自動放棄其入會申請論。

(二) 每 位 聯 席 團 體會 員 或 聯 席 商 號會 員 在 申 請入 會 獲 接 納 後 ， 須 向 本 會 登 記 一 人 爲 其 註 冊 代

表 。 該代 表 必 須 爲 華裔， 並 在 該團 體或 商 號中 爲 高級 負 責人 。 聯 席 團 體會 員 或 聯 席 商 號

會員可以書面向會董會申請更改其註冊代表。會董會擁有絕對的決定權在不提供任何理

由下拒絕接納其擬委任之註冊代表。

(三) 聯 席 會 員 之 註 冊 代 表 可 出 席 會 員 大 會 ， 但 沒 有 投 票 權 亦 不 享 有 選舉 及 被選權 爲 會 董之 權

利。

(四) 聯席會員之會籍將根據事實在下列情況下被取消：

(甲) 該聯 席 會 員 宣 佈 破 産 或 遭清 盤 ； 或

(乙) 四分之三與會者在會董會表決通過議案開除該聯席會員；或

(丙) 該聯席會員以書面向本會提出退會。

(五) 雖然第一條對“會員”一詞有所闡釋，第 7 條第(二)項、第 9 條、第 10 條和第 11 條仍

被視乎適用于聯席會員，上述條文中「會員」意即指會員或聯席會員。

(一) 本會永遠會員及永遠名譽會長、永遠名譽會董之會費，須一次過繳交。

(二) 任何逾兩個月未繳付會費之會員，其會籍自動停止。倘該失責會員能向會董會提供令

會董會滿意之解釋，會董會可運用其酌情權，在收到應繳之會費後，恢復該失責會員

的會員會籍，而無需該失責會員重新繳付入會費。倘欲申請退會，會員可于徵收會費

期之前，通知本會。

(一) 普 通 會 員 如 申 請轉爲 永 遠會 員 ， 或 永 遠名 譽會 董， 或 永 遠名 譽會 長者 ， 經 會 董會 通 過

接納後，須繳交其申請轉入永遠會員，或永遠名譽會董，或永遠名譽會長當時一次過

應繳交之會費，其曾經繳交之入會基金，得在上述會費中扣除，但其曾經繳交之普通

會員會費，則不得扣除。有關此類申請未獲會董會接納時，該普通會員每年應繳之會

費，仍須依期繳交。

(二) 永 遠會 員 如 申 請轉爲 永 遠名 譽會 董或 永 遠名 譽會 長者 ， 或 永 遠名 譽會 董申 請轉爲 永 遠

名譽會長者，經會董會通過接納後，須在其已交之會費上，補足永遠名譽會董或永遠

名譽會長當時一次過應繳交之會費。

會員如因特別情況申請更改其名稱者，須依照本會會董會決議之規定辦理。其申請接納與

否，概由會董會全權處理之。倘不予接納時，亦不須宣佈其理由。不獲接納申請之會員有權

選擇以原有在本會註冊之名稱繼續其會籍，或以申請不獲接納之理由終止在本會之會籍，其

所繳過之入會基金及會費，概不得索還，並作自動撤銷其會籍論。

本 會 會 員 倘 有 妨 礙 會 務 進 行， 或 損 害 本 會 利 益 之 行爲 者 ， 或 擅 自公 開 發 表 言 論或 文 字以 攻 擊

本 會 者 ， 或 宣 告 破 産 者 ， 或 有 精 神 病 者 ， 經 本 會 會 董會 特 別 會 議出 席 者 四 分 之 三 通 過， 得 取

銷其會籍。倘商號或工廠或有限公司或團體會員之代表人有上述情況者，經本會會董會特別

會議通過，得取銷該代表出席本會會議之權，並函請商號或工廠或有限公司或團體會員改派

代表人。倘於發函後兩個月仍不改派代表，則作目動退會論。

會員自動退會，或停止會籍，或被開除會籍者，或經本會查明身故之永遠個人會員，以及由

於結束業務，解散，撤銷註冊及其它原因以致停業或不復存在之永遠商號會員或永遠工廠會

員或永遠有限公司會員或永遠團體會員，其會員資格即告喪失，除不得再享受本會一切權利

之外，其所繳過之基金及會費，概不得索還。如商號會員或團體會員終止會籍，其註冊代表

則立即脫離在本會擔任之一切職務。

會 員 收 費 表

永遠會員 普通會員

團 體 $100,000（一次過繳交）
入會基金：$6,000

每年會費：$3,000

商 號 $80,000（一次過繳交）
入會基金：$4,000

每年會費：$2,000

個 人 $50,000（一次過繳交）
入會基金：$2,000

每年會費：$1,000

茲依據上列規定，申請加入香港中華總商會為
 永遠團體會員

 普通團體會員

申請團體 ︰ ； 註冊代表人 ︰

﹙團體蓋章﹚ ﹙簽署或蓋私章﹚

日期 ︰ 年 月 日

請將此表連同商業登記證及代表人身份證影印本一併交回本會辦事處。


